
忠名 
遂卅 
元

司 朱 
徒 廣 
文胡俞

渠和
英朱 
鈍述 
大朱祟 
保鹿
沅朱 

每 廣 
拾毎連 
力廿
元北朱

貞

周蘇馬 
道宜詒 
操芳瑞

元 
每每 
三五 
无元

智張李 
二炳 
元江 南

（可周 
徒枇 

俵維現

輩江江 
叔暢資 
屛培岳

振炯煥宏 
業材灼益

幹幹幹幹名昭冠 
事事事事熾立德

幹 
事

重小煥炯灼潮'紅犖啟光寄 
敏 元創材世衍徳 什莊惠 生

張 

祿

周 
家 
藏

英 
蘭

黄

平

:[:班天羅大〕；

魂 

斥 
管

租公躍 號十月三年一抬式國民四期星一丿

司
徒
文
榮 
司
徒
宇
凑 
朱
傅
修 
周
準
練 
馬
豪
瑞 

對
畑
維 
朱
廣
暢 
朱
如
松 
朱
照
盛 
謝
永
達

馬
能
燦 

配
泡
 

馬
林
人 

胡
德
雄 

謝
永
韶

汝利愼埠華僑拒日洪門協進 

會震犒師

敗
省
・
本
一4
華
僑
拒H
洪
門
協
進
會
・
成
立
以
來
・
・
得
各
人
魅
。 

愛
函
・
慨
捐
大
欵•
資
助
殺
賊••
計
共
捐
得
坎
赧
九
百
或r
七
元 

三
，即
由 

HJ尾
硫
銀
行
電
酒
大
洋
叁
干
元
，由
上
海
中
國
銀
仃
轉 

交
蔡
廷
楷
將■
收・爲 ®
帥
之
用
，伸
坎
銀
八
百
七1
四一兀六毛 

・
支
電̂
 費
拾
兄
・
支
電
蔡
將
軍
電
費
拾

1L元
皆
毛 
-■：
大
漢
報 

吿白五一一几：
新
民
國
報
吿
白
五
元
：
郵
票
第
噩
維
會
壹
元
・
・
除 

支
尙
存
銀|
六
元
六
毛
・
茲
將
捐
欵
芳
名
・
費
錄
於
后
作
徵
信
焉 

汝
利
愼 
始
羅 
老
市
崙 
卡
市
碌 
四
埠
洪
門
保
衞
團
捐
銀
壹
百
元 

本
埠
致
公
堂
卄
五 
/L 
胡
忠
遵h
i

元

關 
鍊 
朱
彼
普 
蘇
炳
坤
夫
人 
留
家
常 
胡
植•
師
森

馬 劉

周
成
璇 
黄
松
滿 
鄺
敬
燦 
朱
基
熾 
朱
其
章 

黃
旭
林 
黄
旭
平 
雷
家
昂 
司
徒
俊
細 
黃
子
精

司
徒
于
振 
伍
柱
桐 

.6榮
成 
馬
隆
耀 
陳
華
典 
陳
鴻
沛

陳
賢
榮 
陳
兆
祥 

黄
新
大 
謝
永
高 

鱷
炳
均 
周
瑞
松 

黃
容
惠 
董
潤
堅 

徐
潤
水 
黃
洪
結

李松禮一 
鱷
森 

每 
11 元

宇 
黃
東

劉
軫
維

毎
阳
兀 

毎
卷
兀 

在
晃

每
貳
元

劉
良
 
方
富
創

周
成
穩

典
仁
一
元
二
一
毛
壹 
勞
亮 
一
元
五 
李
浩
一
元
零

朱
浪
榮 
二
兀
四 
陳
日
一
元
五 
胡
長
五
毛
五 
關
絹
五
毛 

謝#

 
邮
遇
德
恨
汝
舟 
周
道
筌

謝
鲁
 
周
瑞
桓 
林
人
祥 
周
來
女

馬
詒
光 

周
瑞
沾 

李
一
譽

謝
如
恩 

^
®
®
 

每
壹
元

鄺
林
潘
大
純
麥
官
潘
滿

加
蘭
福
埠

蜀
榮
均
嘗
一
兀
壹 
周
雙
六
元 
李橋三一兀 

周
清 
豊
 
司
徐
祺 
陳
孔
浩 

栢 
一

宣
遣
禅

五
元

周八

煥
劍 
灼
也 
潮
衍 
生
元 
烱
材

熾
昌 

煥
劍 

生
元 

有
雙表

遇 
成
梅

.美船主遭匪擄去 

勒
贈
叫
萬
儿

北
京
卜H
電2
。管
駕
長
汀|
游
之
美
商
船
長 

卑
架
氏
，於
本
年..几
月1
六H
遭
排
擄
人
勒 

贖
猫
洋
四
方
无 
此
乃
本
處
是H
所
接
上
消
息

炳
坤 
周 4
 深 
司
徒
文
溫 

毎
伶
无

華軍傷兵二千 

連
送
蘇
州
醫
院

百
月 
黄
名
策
壹
百
元 
周
超
彝
六
拾
冗 

黄遺一裕 
周
住
鉄 
李
艮
炎 
黄
奕
偉 
李
子
雲 

馬
大
本 
麥
衰
聖 

每
五
怡
元 

黃
禮
嚙 
許
傑
禮 
馬
惠
存 
黄
國
祥 
鄺
敬
瑤 

黃
遠
禮 

毎 
1lt 元

薦
華
錚 
黃
朱
文 M

^

周
世
振 
周|
 

黃
遠
福 
梁
求
賢 
黃
我
邦 
黄祟廸一 
李
長
裕 

黃
聲
一 
黄
增
錦 
黃
遠
禧 
陳
象
槐 
每
廿
元

周
鑑
泉

元

鱷 
廣
， 
羣
會
 
張 
煦 
鄺
子
明 
馬
持
本 

馬
叙
接 
馬
昌
榮 
匾
灼
光 
馬
芳
本 
周
開

執
行
委
員 

候
補
執
委 

難
第
員 

候
補|
 

义
書
主
ft 

理
財
主
任 

一
交
際
主
住 

調
査
扌H 

核
數/
1
 

組
織
主
任 

庶
務
七
任

黄
海
民
覺 

黄
撰
文 

馬
銓
彝 

黃
祟
秩 

林
俄
德 

余
荻
甲 

費
列
 

雷
領
 

黄
晶
盛 

吳 
昂

*
 人
傑 

霸
潤

◎
轉黃雲山總公所廿一年職員表

—
娄
員

寄
生

•
溥億長春就僞元首職 

技
春
九
日
電
，前
淸
廢
帝
溥
儀 
F
日 
后
接 

任
日
奴
所
建
之
新
一
滿
洲
國 

^T兀
首
職
、
溥
儀
上 

就
職
禮
儀
僅 一=

五
分
鐘
久
即
吿
完
竣
，在
治
觀 

禮
者
有
漢
奸
iff名
滿
洲
暨
蒙
占
種
人
數
名
與 

日
賊
卜
五
名L
，此

—6
名
日
賊
屮
有
駐
東
三
省 

之
最
高
級W

in

瞥
駐
長
春 
潘
陽 
哈
爾
濱 
吉一 

林
等
地
之
領
倭
事
云

■
日船又■
賊卒助戰 

上
海
拾
日
電
昨
有
倭
連
船
四
艘
分 ®
賊lye  

•
多
名
至
吴
淞
登
岸 
此
帮
賊
兵
屮
最
少 
有
二
千 

於
大
雨
淋
漓
中
、
徒
步
前
赴
江
灣 
帶
云 

•
以愛國爲名之倭暗殺團

被
檢
舉

東
京
九
日
電
，
本
京
警
察
當
軸
刻
查
悉
有
專
以 

暗
殺"
内
要
人
爲
事
之
愛
國
團
，前
任
政
府
財 

政
部
長
井
上
準 Z
 助
與
三
井
洋
行
理
事
長
琢
潛 

男
被
暗
殺
事"
皆
此
愛
國
團
員
所
爲 'HEH
此 

愛
國
團
中
有
團
員
一
人
，名
黑
澤
人
次
已
向
警 

察
廳
自
苜 
警
察
卽
將
之
拘
禁
。警
廳
屮
人
資 

悉#
帮
暗
殺
即
員
因
嫌
政
府
要
人
外
交
手
段
軟 

弱
故
在
意
將
之
暗
殺
五

•
毆美婦之日賊就逮 

上
海|
日
電 
硬
駐
本
處
倭
領
署
是"
宣
佈 

謂
上
星
期-R

H

企
閘
北
毆
雌
美
國
女
教
昌
馬
魯 

氏
之H
賊
兩
名 
業
已
被
拘 
破
等
將
爲
此
条 

而
受
法
庭
訊
辦
公
，

李
昌
浩 
黄
華
輝 
黄
炯
昌 
林
德
梅 
雷
松
炳 
^
^

曲
樹
拱 
％

好 

李
英
來 
虐
萬
持

强 
湘 
高
貴
綸 
胡
昭
就 
黄
紀
祥 

謝
甘
泉 

-1 禮
亨 
謝
維
衾 
黄 
犖

書
两
黄
煥
屛
整
達
 
敏
嵩
黄
紹
延
 
胡
持
耀 

黄
昂
聰 
黃
啟
睦 
李
奕
偉 
謝
順
聖 
黄
晃
純 
讎
槐
根 

婁
 
陳
坤 
陳
泉 
梁
盛 
林
沾 
續
槐
兜 
毎
五
兀 

梁
敬
賢 
伍
尙
熾 
健
維
根 
毎
四
元 
黃
效
三
元
貳
五

黄
条
添 
黃
股
愷 
黄
錦
祥 
鄭 
煒 
曾 
生 
黄
整
 

聶
萬
勝 
張
炳
韶 

每
三
元

李
琰
南 
曾
毓
生 
张 
政
周
華
 
馬
本
舉
，1
%
 

黄
傳
贊 
黄
樹
俊 
黄
乾
禮 
馬
本
彩 
梁
賢
聘 
雷
維
翰 

黃
蘭
邦 
李 
新 

每
貳
元

毎一 

五 

员
遠
廉 
周
悠
慶 
周 
京
周
瑞
平 
馬
斗
光 
陳*
 

黄
煥
屛
夫
人 
黄
錦
參
鎮
旭
基 
黃
巨
川 
麥
儒
聖 
伍
新 

雷
吉
卿 
雷
學
顏 

毎
宣
：儿

林
高
德 

M- 

雷
家
曾 
仇

海
日
軍
。
該
决
議
文
乂
規
定
關
於
日
宼
侵
滬
案 

•.
須
任
上
海
開
圓
桌
會
議
以
便
永
久
解
决
此 

項
糾
紛)

■
大國欲和緩小國攻擊日宼 

西
班
牙
比
利
時
助
我
國
最
力
， 

日SN
A

H
電
：
上
星
期
六H
各
小
國
之
代
表. 

在
國
聯
全
億
大
會
屮
極
力
攻
擊
日
賊
上
向
中 

國
矍
 
惟
大
國
恐
小
國
攻
擊H
賊
過
裕
。使H

賊
雖
堪
，致
附
碍
滬
案
之
解
决 
故
極.

各
小
國
代
表

在
會
展
中 
勿
攻
擊H
一

太
猛
。
列
强
代
发
如
英
國
外
交
部
民
西
們
及
法

國
代
我
理
事
會
主
席
班
苛
等

爲
前
日
各

代
我
之
霍 
過
於
激
烈
一 

七
日
列
强
之
代
表
曾
相
繼
演
說
波
蘭
及
羅
馬 

尼®
^
^
代
表
。
均
惟
注
別
代
表
上
馬
首U

ZE 瞻 

。"
各
代
发
之
演
說
：
似
比
較
前
日
者
爲
和
緩- 

東一 
省
間
題
昨
白
一 
番
劇
烈.，」辯
論 -
我
國 

代
我
顔
惠
慶
反
對
撇
開
此
問
傾
不
議 
謂
彼
將 

誓
死t
 
彼
已
得
較
少
之
强
國
數
闕
之
助
。 

西
班
牙
及
比
利
時
兩
國
代
发 
助
我
國
尤
力 

^

^

海
事
件a
乃
日
賊
侵
睿
，/二
部 
國 

聯
全
州
大
會
・
不
能
祇
令
上
海
停
戰 
便
算
了

事
、。國
聯
化
敬
月
來
皆
無
一

今
次
自
集
全

値
大
會
，各
小
國
皆
欲
取
决
然
手
段
解
决
此
事 

洗
行
政
院
之
腐
敗
云

◎
爺収畜拒日會職員 

馬*
 
莆
遠
裕
。
李 &
炎 
周•

5

明 

黄
我
邦 
黃
若
魯

黃
喚
偉 
黄
國
祥 
周
朝
舉 

黄
备
 
黄
撰
文 
黃
海
民 

吳 
昂 
黃
禮 «

黃

瞽

 

黃

整

保
培
藤 
林 
沾 
黃
煥
屛 
黄 
效 
梁
求
賢 

黃
英
髒 
陳 
坤 
周
家
藏

捐
欵
芳
名

耆
 
1
 交

際 
財
政 

核
數 

鷹
務 

勧
捐

列城華第L
會啓事

公Z4M
EH

前
所
捐
慰
勢
馬
占
山
之
欵
嗣
聞
各̂
^
父81̂

3一  

之
解
悉
波
依
賊
景
惠
扣
留*^

將
我
款
暫
貯
銀
行
後
開
各
龍 

登
載S
占
山
歌
電
着
备
方
停
止
無
故
本
會
于
貳
月
七
日
開
會. 

僉
謂
馬
將
。
旣
通
電̂
^

款
可
將
該
欺
轉
獎
十
九
路0
一 僂 

馬
占
山
有
電
求
援
時
再
行
募
捐
遂•
一 致
賛
成
將
該
齧
臨
善
金
一 

九
百
元
于
貳
月
八
日
由
返
灣
去
惟
當
會
議
時
本
會
主̂
^
福
拝 

報
吿
謂
昨
日
馬
俊
秀
由
尊
話
說
我
俏
所
捐
之
銀
係̂
^

山則一

可
不
然
我
們
要
取

銀
云
云
是
以
當
屬
犠
次
如
僑
胞
中
有
不

願
將
該
款
轉
獎
十
九
路0
者
犠
决
收
據
準
其
人/

領
同
以
伶 

日
爲
限
惟
是
丁
丸
路C
需
財
接
濟
陆
急
勢
辘
再
延
千
天
故
致
書 

國
民
党
分
部
述
明
此
事
如
十
五,兀
以
上
求
其
担
認
還
欺
如
未
足 

五
十
元
本
會
則
將
當H
所
籌
之
開
辦
費
墊
支
隨
得
該
分
部
覆
函 

答
應
本
會
遂
將
銀
滙
人
幷
發
第
怡 
一 號
通
吿
將
右
列
各
情
詳
述 

計
今r
日
之
期
，已
過
茲
將
議
决
收
據
及
親
筆
簽
备
款
人
列 

后
余
富H
所
捐
慰
勞
馬
占
山
將0

之
款
係
爲
馬
將0
紹
人
之
事 

非
馬
將0
我
則
不
都
助
其
餘
任
何
人
殺
賊
敏
國
我
挈
留 

今
將
該
欺
寄
上
海
第
卜
九
鳍 )
我
則
不
公
認
故
特
簽
名
領
旧 

所
捐
之
銀
立
此
爲
據 

〔以
上
。
代
車
〕

.11 俊
秀
拾
元 

馬4

勳 
馬
本
述 
爲
本
俠 
爲
能
實 

覇
本
煌 

以
上
每
名
捐
五
元

馬
芹
芳 
馬
念
凱 
馬
由
俊 
〔芹
芳
代
筆
一 
每
名
二
元 

馬
信
牧 
馬
遠
本
季 8
現 

每
名
壹
元

一民國廿一 
年
二
月
廿 
一日 

列
必
珠
華
僑
拒
日
會
敢

三
月
十
號
卽
星
期
四
晚
七
點
開
演 

冬
劇 
目

詼
艷
一

哀
情 

打刼陰司路，陳
村
種

首
本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日
發
票
任
活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在
戯
院

>

■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内
外 

至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症 

■
 

■
►
仆
別
璟
將
病
原
詳
細 

■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裝
藥 

q

■ 

寓
黄
大
衞
醫
館
〕

車

3

Yac  Ping  W
ong  

L93  H
astings  St.  E

・ 

Vancouver-  B
・ C
・ 
電
話

Sey・  

8703

重
要
电
秋 

■
倭奴言和同時增調大兵

至
贄

上
海
拾
日
電"
日
賊
當
軸
足
日
一 
面
向
中
國
言 

和
。。
一 面
增
調
大
庆
赴
前
線

日
賊
上
新
提
議
一
。已
由 6
 華
英
公
使
藍
浦
森
氏 

遞
交
屮
國
當
道
。核
新
裡
議
文
中
有
云
「日
本 

用
願
言
和
以
免.戦
事
再
行
爆
發
云

..Io此
新
提
議 

内
所
列
條 
IT如
何 
外
間
未
悉
。
蓋W
未
由
中 

倭
兩
方
政
府 M
我
也 
宋
子
文
與
郭
泰
祺
网
人 

接
收
此
項
筋
備
議
後)
即
將
之
傳
交̂
^
與
洛 

陽
兩SW

0

集

同
時H
賊
加
調
大
民
至
前
線
，
軍
需
品
亦
源
ill 

連
至
賊
軍
陣
地A

的俄增̂
$^

西
伯
利
亞
邊
境
之
倭
訊 

東
京
九
日
誼
，駐
四
伯
利
亞.品
河
城
之
倭
領
事 

是H
早
報
本
京
外
交
部 
謂
上
月
蘇
俄
政
府
已 

將
黑
河
陣
增
加
一
倍
云

本
京
當
鲁
一̂
^
政^m
^
^

利
寿
之

舉
動.

覺
鎭
静 
“未
露
篤
惶
之
態
度
：

僕
倭
陸
軍
部
計
算
。沿
烏
蛛
里
遍
境
一
帶
已
有 

赤
俄
兵
iL萬
集
於
其
間
。

又
駐
俄
京Z
E
本
公
使
廣
田
氏
，已
奉
本
國
政 

府
侖
乂
答
覆
蘇
俄
代
理
外
交
部
長
加
拉
罕
，據 

謂
日
畲
未
增
矣
於
高
麗Z
曲
北
部
，
蓋
日
前 

加
拉
罕
氏
曾
質
問
廣
田
氏
，日
賊
是
否
增
兵
於 

高
麗
之
西
北
境
以
窺
俄
疆
也
，

•
德紗廠中最制仇貨 

生
意
頓
旺

德
國
拉
暢
城
几
日
電 
遠
束
屮
日
曾
間
發
生
、 

糾
粉
一
。實
有
利
於
本
處
之
紗
廠 
着̂
^

抵 

制
日
貨
之
風
潮
膛
生
後
。中
肢
改
向
本
處
幫 

訂
聯
棉
織
品 - 
故
本
處
紗
矍
因
之
大
盛
云
。 

•
常熟縣之外國教堂

爲
華
兵
盤
應

上
海
拾
日
電
，是
日
有
中
國
散
兵
一
隊"
强
據 

常
熟
縣
城
上
美
國
耶
教
堂
一 
間:
爲
臨
時
大
本 

營
。
査
常
熟
距
蘇
州
北
端
三
卜
英
里
。該
教
堂 

樓
宇
旣
爲
此
帮
華
兵
佔
豫
後
、
是
否
遭
曾
刺 

禾
報
吿
云
，

•
二賊先須撤兵方能言和 

此
乃
中
國
當
軸
之
意
見 

上
海
九
日
电
：  

e

 本
處02

領
事
館
中
人
是
日
謂 

議
和
事
，
有
實
現
，,
可
能
性 
中
國
方
面
候
日 

內
瓦
國
聯
金
体
大
會
對
屮
日
事
件
如
何
射
展
耳 

:
H
本
方
面
現
豫
備
與
中
國
魔 
但
須
中
國 

確
有
議
和
誠
怠
一 "
本
方
克
與2
弱
議
公 

惟
中
國
政
府
富
局
聲
言H
本
先■

兵
方
我
言 

和.五一盟會大會之决叟

進
打
起
草

内
瓦r
日
窗
。。國
聯
全N
人
曾
上
菱
也
草 

股
員
。
昆
日
進
打
草
訂
解
次
屮
日
糾
紛
之
决
議 

攵
以
便
提
出
人
倉
討
論
我
决 
聞
該
决
議
文 

■
規
定
國
際
聯
盟
曾
；斷
不
承
認H
本
用
武
壓 

迫
中
國
所
收
之
效
果
，，乂
規
定
日
本
須
弓
匕
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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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
志
成
城
之
一

寡
助 
一

之
定
事
。所
望 »
矣
自
衞
之
寧
人.
憬
然
覺
悟 

者
貳
也 
8
 吉
以
不
抵
抗
而
亡'
。錦
州
以
不
抵 

需
失
。。國
聯
律
。。日
人
小
理
：美
國
警
吿 

。
日
人
不
從 

IE義
不
申
，一
公
理
滅
絶 
政
府 

1
.

膽
怯
心
寒
。。簽
定
屈
服
條
件
。傾
向
直 

«
交
涉
，，愛
眼
民
衆
。。垂
首
喪
氣3
以
爲
國
亡 

鮭H
矣
，迨
滬
上 
一 戰一 
突
然
改
観 
政
府
以 

一
毒
洛
而
示
抵
抗
之
决
心:
國
際
因
滬
變
而
起
斷 

一一然之傾向：
寧
國
民
衆
：
爭
售
助
。。轉
憂
爲 

一喜。C5

領
事
：
羣
誚
休
載
。。考
力
弭
辱 
倘 

一
使
再
播
再
厲
一、旬
月
之
間
。。其
功
效
必
敷
倍
於 

一
今
日
；是
正
義
必
以
對
抗
而
伸
强 
。公
理
必
以 

一
均
勞
而
確
立
二
此
爲
能
自
助
而
後
能
互
肋
，有 

一化價
而後.
A
功
之.
*
:
所
望
佶
帽®
^
之 

一
人
士
，憬
然
覺
悟
者
三
也 

(
未
完

軽

特

電

 

今
農
接
駐.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

,。八九兩日 
。戰事沉寂。) 

成不戰®̂̂
面。。倭公 

使重光葵。於凡日將公 

文
卷-̂
费交部次 

長
憂
祺"允最和議 

攀祺未答覆.:
即電洛 

摩
府
。■
示辦法. 

/ /

、u
、-t/t^  :) 

C
倭.賊
兵
大
隊 

由吳淞岸̂

W

圖 

( 
墨
倉) 
惟被我軍擊退 

一，謠傳賊艦於夜間潜進廣 

一 東海岸。。陰圖襲攻中山 

一 港。廣府已調集車兵。以 

一 防備不虞。，廣東丑大 

- 
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一。廣東空軍總部。。定於四 

月一日。。m:

聾
有
獎 

公倩 
二 書
元 
。以卜 

分之三抽鐘還。襄
以 

之購"

擴充空軍實 

力
6
江門商家 
捐欵六萬元 

:
助第卜九路軍殺賊。。 

以衛護國土

胡毎朱


